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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5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灏股份”） 于近日收到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邮寄送达的（2017）沪民终430号、431号、432

号、434号、438号、439号、445号、446号、447号、448号、449号、451号、452号《民

事判决书》，法院就公司对部分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提起的上诉做出二

审民事判决，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顺灏股份 

法定代表人：郭翥，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晓奇，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杨旭，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缪冬平等 52 名自然人 

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骏，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   

                        郭立涛，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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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健，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 

                      范潇，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 

                      刘华浩，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 

                      王勤，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周莉波，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李佩璇，北京市维泰律师事务所 

顺灏股份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本案案情介绍 

2016年7月27日，因存在“未依法披露和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行为”、“未依法披露

签署意向协议事项”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16]5号），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行政处罚。在本次行政处罚后，共有302名投资者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提起了

诉讼，法院分批对该案件进行了受理并对部分受理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公司对部分一审判决

依法提起上诉。 

有关本案的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2017年9月9日、2017年9月14日、

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1月29日、2017年12月2日、2017年12月14日、2017年12月

23日、2018年1月26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27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2）、《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53）、《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关

于部分投资者对公司的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关于收到<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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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

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7）、《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9）、《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关于部分投

资者对公司的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

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关于部分投资者对公司的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06）、《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1）（公告编号：2018-021）、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2）（公告编号：2018-022）、《关于收到<民事判决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 

（三）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1、重要事实认定错误。 

（1）上诉人顺灏股份在收到《调查通知书》当天即予公告，如果以调查日为揭露日，也

应该以 2016 年 4 月 28 日为揭露日，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 4 月 29 日。 

（2）《调查通知书》并未涉及虚假陈述的实质性内容，故不能认定该日为揭露日，本案

揭露日应该为 2016 年 7 月 26 日，相对应的基准日为 2016 年 11 月 11 日，基准价为人民

币 7.89 元（以下币种同）。 

（3）被上诉人损失计算存在错误。 

2、一审适用法律存在错误。 

（1）本案所涉及关联自然人的财物往来不具有重大性，不构成民事赔偿责任上的证券虚

假陈述，没有影响股价，投资者损失与不当公告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顺灏股份股票下跌存

在熔断等系统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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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院没有审查是否存在重大性。 

（3）一审损失及计算错误，被上诉人计算方式夸大了损失。 

（4）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判定上诉人的责任畸重。 

（四）法院审理情况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对于上诉人顺灏股份与被上诉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因上诉人顺灏股份不服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 02 民初 556 号、224 号、219 号、213 号、204 号、174

号、167 号、85 号、78 号、73 号、70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沪 02 民初 575 号、571

号民事判决书，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顺灏股份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是否正确。2、系争

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是否正确。3、本案上诉人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构成重大性，投资者的损失与

上诉人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4、一审判决是否违背公平、公正原则。 

法院认为，2016 年 4 月 29 日顺灏股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等媒体披露了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当日顺灏股份 002565 股

票股价跌停，应认定 2016 年 4 月 29 日为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上诉人顺灏股份主张以

2016 年 7 月 26 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按照加权平均法计算投资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顺灏股份主张被上

诉人的计算方式夸大了损失，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中的规定，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的受理以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为前

提，即在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赔偿案件之前，虚假陈述所涉信息的重大性问题已在前置程序中



5 
 

得到了解决，人民法院无须就相关信息的重大性加以判断。2016 年 7 月 27 日，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向顺灏股份等发出沪【2016】5 号行政处罚书，对顺灏股份存在的违法事实以及所涉

信息的重大性问题进行了认定。上诉人顺灏股份认为其违法行为不具有重大性，以及投资者

的损失与其不当公告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已经综合考虑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酌情认定投资者 20%的损失与上诉人虚假陈述行为无关，其 20%的扣除比例并无不当。上诉

人根据既有其他虚假陈述案件的判决标准，认为本案一审酌情判决顺灏股份承担责任畸重的

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作出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针对上述投资者提出的

诉讼金额，公司已按照投资者的诉讼金额的计提预计负债，其中计入 2016 年度营业外支出

831.26 万元，计入 2017 年 1-12 月营业外支出 3,577.54 万元。法院本次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判定公司对投资者诉讼请求的投资损失承担 80%的责任，完全在公司计提的预计负债范围以

内，本次诉讼的终审结果，不会对公司业绩的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判决结果生效后，公司将使用原控股子公司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德美”）破产清算及涉案人员追回款项优先赔偿投资者；同时，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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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承诺：若公司从浙江德美破产清算及涉案人员追回的款项不足以覆盖上述公众投

资者诉讼事项产生的损失，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为公司承担兜底补偿责任，确保公司不

会因此事项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就上述终审判决，公司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再审申请，以期使得公司的该诉讼事项获得公平、公正、合法的审判结果，从而进一

步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及其他起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进展或执

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诉讼情况说明 

本次公告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430号、（2017）沪民终431号、（2017）沪民终

432号、（2017）沪民终434号、（2017）沪民终438号、（2017）沪民终439号、（2017）

沪民终445号、（2017）沪民终446号、（2017）沪民终447号、（2017）沪民终448号、

（2017）沪民终449号（2017）沪民终451号、（2017）沪民终452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 




